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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香港版權制度諮詢建議 

關於更新香港版權制度，本人有以下建議，望 貴局垂聽。 

版權持有人先要為公平傳播及使用受保護作品負上主要責任 

本次諮詢是為重啓 2014年版權制度改革作準備。本人閱畢整份諮詢文件，雖然對
政府決心維護現有各項法定豁免，從而令資訊自由流通及公平使用感到十分高

興。但本人發現今次諮詢與 7年前那次一樣有非常重大缺憾，它不僅從來未被討
論，更是連想也沒有人想過，就是我們多年來煞有介事十分嚴肅地要改革版權制

度，但從來無人提及與討論版權持有人本身究竟要怎樣更好地保護好他們的產

權，及如何更公平有效地傳播他們的作品。事實上，很多版權持有人的自私、懶

惰及不作為才是造成侵權問題的主因，令人極之憤怒和失望。 

圍繞盜版侵權等行為的爭論有接近三十年歷史。在這段長時間中，多數版權持有

人只會永遠指責他人侵犯他們的權利，少數沒有指責得那麼厲害的通常也是迴避

問題，實際上從來不主動提出解決方案。以大家經常接觸的本地創作歌曲、電影

及電視片集為例，香港進入互聯網時代超過二十年，但竟然直至現在 2022年仍然
只有極少由本地版權持有人設立的網上歌影視作品串流平台或銷售網站，讓廣大

市民難以合法方便地欣賞及購買珍貴本地文化創作產品。這些極為懶惰及與社會

徹底脫節的版權持有人，30年來思想從無進步過，直到今天仍然想靠售賣 CD、影
碟、甚至是把舊電影在戲院重新上畫等上世紀古老方法去繼續從版權產品中獲

利。這些思想比封建社會還守舊的老古董從來無想過如何與時並進，只要任何新

傳播途徑出現就大聲疾呼打壓及宣稱自己是受害者，最終只是想繼續完全不進

步，繼續如 30年前一樣賣 CD、影碟及將舊電影在戲院上畫。只不過因為互聯網
發展一日千里，根本沒有人能夠阻止，於是網上非正規分享平台大行其道，毫無

與時並進之心的頑石老古董只可無能地看着自己應有權益被侵犯。但他們的應對

之道不是先做好自己急起直追，而是每隔幾年就舊事重提自己的權益如何被侵

犯，然後訴諸政府出手將版權制度愈收愈緊，最終讓他們甚麼也不用做，甚麼也

不用改進，就可以輕鬆打擊競爭對手。至於如何更好地銷售及讓大眾公平使用版

權受保護作品，當然不在上述活化石考慮之中。最終香港文化產業就在眾多版權

持有人毫無進步的情況下愈來愈萎縮，未來就算有再完善的版權制度也無濟於事。 

完善版權制度所為何事﹖ 

政府在今次或以後任何關於版權制度的改革中，必需想清楚以下問題﹕究竟完善

版權制度所為何事﹖是想版權受保護作品可以經與時並進的渠道更好地在大眾之

間傳播﹖還是只為回應老頑固們每隔幾年一次的例牌叫喊，讓他們可以繼續賣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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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過時的紙本實體書、音樂 CD、影碟及將舊電影在戲院上畫﹖ 

不難想像如果版權持有人積極建立與時並進分銷受保護作品渠道，很多侵犯版權

問題將迎刃而解，或至少大為舒緩。現時香港版權制度的關鍵不足是一般大眾缺

乏足夠先進方法去購買本地創作文化作品。試想像如果各大唱片公司有完善的網

上平台銷售及分享本土創作歌曲，例如新歌每首賣一元、舊歌每首賣五毫等等，

相信會有很多市民，包括本人在內會積極支持，多多幫襯。因為這種新銷售途徑

比過去買實體音樂 CD方便極多之餘，也可讓所有市民付出少許費用及透過方便手
續即可欣賞本地文化產品。另外，香港代理外國大型體育比賽及受歡迎運動聯賽

供應商及電影發行商也可自設頻道轉播各項賽事及播放新舊電影，與唱片公司的

歌曲分享平台一樣，只要收費相宜，甚至免費播映部份賽事及電影，幾乎肯定有

不少捧場客，而且也大收宣傳之效。只要市民可以從版權持有人建立的方便現代

化渠道獲得及使用文化產品，我相信大部份人均不會太在乎付出少許費用，因為

這些平台提供的產品必為正版之餘，亦不用擔心使用該網上平台會誤墮法網或可

能有金錢損失，可謂一舉兩得。 

政府不要以為上述建議純粹只屬版權持有人的商業決定。政府雖然沒有責任督促 
版權持有人必須建立現代化網上分銷平台，但有責任鼓勵及協助他們這樣做。如

果正版網上分銷平台可以普及，諮詢文件內提及的非法串流平台或可能侵權的發

佈必定被深深打擊至難以生存，甚至消聲匿跡，繼而很多現在需要認真應付的難

題也可迎刃而解。這個做法就像《太陽和北風》寓言故事教導大家的道理，若北

風只懂猛吹，如版權條例愈來愈嚴厲一樣，途人和大眾只會覺得反感拼命對抗；

但若如太陽散發和暖熱力，即讓市民用先進方便途徑獲得及使用版權受保護作

品，所有人均會明白這個方法的好處而主動配合保護版權，我相信這才是所有持

份者想見到的願景。 

不要聚焦於不重要的枝微末節爭論 

今次諮詢與 7年前那次一樣，討論的焦點竟然是非常次要的所謂戲仿及二次創作
之上，這種膚淺眼光實在很可笑。請問七百多萬香港人有多少會實際參與製作戲

仿作品及二次創作﹖當然這些創作者的權利也要保障，但他們的需要只是整個完

善版權制度議題的極小部份，既非頭幾個重要議題，也與絕大多數香港人無關。

只有事事喜歡牽扯到政治的狂熱份子才會對這些雞毛蒜皮小事極為上心及誇大它

們的重要性。可惜政治狂熱份子們的聲音足夠大，於是真正重要議題無法得到廣

泛關注。 

真正重要的議題就是如上述如何令受保護版權作品可以用先進方法更好地在民間

流傳，令市民可以更容易支持保護版權及使用這些作品。絕大部份普通香港小市

民最關心的不是戲仿或二次創作，而是如何在版權條例修訂後不違法的情況下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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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享有資訊及使用受保護版權作品的自由。坊間別有用心團體或個人必定聲嘶力

竭想繼續將此次諮詢的焦點集中在戲仿或二次創作議題上，以達到他們的個別目

標，但請各大人們留意這兩個議題絕非廣大市民真正關心的重點，不要因為誰更

大聲就認為他們的訴求更重要。 

回應幾個諮詢問題 

(1) 首先，本人支持政府建議繼續沿用在法例中訂明所有豁免的做法。這個做法的
好處非常明顯，就是清楚明瞭列明究竟有甚麼合法使用版權受保護產品的途

徑，不需要法庭根據案例逐一訂明，不僅省卻大量訴訟時間及力量，更令一般

人使用版權受保護產品時不用提心吊膽會否侵犯他人版權。明確豁免準則可以

讓所有持份者更方便清晰地了解自己的權利與義務，這對於推動更完善版權保

護有舉足輕重正面作用。

其實不在法例中訂明所有豁免的司法系統也需要訂明究竟甚麼行為可以被豁

免，若毫無原則，只會令所有人無法安心地使用版權受保護產品，最終該司法

系統也要透過連串司法案例才可建立適當豁免準則。這不僅極之費時失事，也

令廣大市民經常活在可能侵犯別人版權的恐懼之中，最終只會令大家不敢隨便

使用版權受保護產品，因為一不小心就會被告上法庭。所以訂明所有豁免的現

有準則才是實事求是的做法。 

(2) 本人認為版權條例修訂應立例禁止合約可排除或限制法定版權豁免。香港作為
法治地區當然應該尊重合約精神。但版權條例訂明的豁免也是法律，同樣應該

被尊重。現行做法是不刻意處理兩條法律究竟那個更重要的問題。如果要處理，

需要先想清楚何者更重要。如上述，究竟完善版權制度所為何事﹖是想更好地

傳播文化創意產品﹖還是商業原則高於一切﹖

既然版權條例已訂明的豁免是法律，我們就不可以用第二條法律凌駕它。因為

版權條例不應僅為保障版權持有人的利益而訂立，它需要保障所有持份者的權

益，讓文化產品在規範有序的情況下廣泛傳播。例如教師因教學需要在許可範

圍內覆印教科書，或媒體引用版權受保護作品進行新聞報導、批評或評論，難

道應該被允許以合約形式禁止﹖上述豁免是版權條例及普羅大眾可以公平地使

用文化創意產品的基石，沒有這些豁免根本就沒有版權制度，所以這些被廣泛

認可的豁免絕對不可被合約訂明禁止。我們應該改變現行做法，立例禁止合約

可排除或限制法定版權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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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人贊同政府不在版權法中引入打擊非法串流裝置特定條文的立場。除了諮詢
文件中所列理由之外，因為科技日新月異，未來資訊科技發展如何影響版權受

保護作品的傳播是很大未知數。如果為此立法，可能很快會跟不上科技發展而

窒礙文化創意產品自由公平傳播，所以應該留有可以迴旋的空間。

(4) 本人贊同政府不引入專為保護版權而制定封鎖網站司法機制的立場。首先，《高
等法院條例》已授予法院適當權力強制封鎖侵權網站，即是說已有法律條文支

援此行動，沒有必要為此再立法。另外，如第(3)點所述，法律未必追得上科技
急速發展，而版權條例也是持續更新改進中，等未來真正有迫切需要才立法也

未遲。

小市民 上 


